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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共享信息核验及利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济南市不动产登记共享信息核验及利用的工作依据、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及保障措施

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济南市不动产登记共享信息核验及利用工作。

2 工作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号）

《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十不动产登记”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自然资发〔2020〕83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0〕64号）

《关于深化“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济自然规划发〔2020〕137号）

3 工作原则

通过信息共享核验或获取的申请材料，可以作为不动产登记办事依据，可以电子资料形式存档。

4 工作内容与要求

4.1 共享内容

4.1.1 国家级共享资源：

——民政部的婚姻登记信息；

——公安部的身份信息；

——市场监管部门的企业信息；

——中央编办的党群机关信息和事业单位信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出生医学证明信息、死亡医学证明信息；

——银保监会的金融许可证信息。

4.1.2 省级共享资源：

——省民政厅的婚姻登记信息；

——省市场监管局的企业信息；

——省编办的事业单位信息；

——省卫生健康委的出生医学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信息。

4.1.3 市级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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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的身份证、临时身份证、身份证变更、户籍、死亡、同户子女、同户婚姻信息；

——市市场监管局的企业信息；

——市住建局的新建商品房网签、二手房网签、竣工验收、限购核验信息；

——市税务局不动产完税信息；

——金融机构的信贷信息；

——市档案局的历史婚姻信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来源、规划许可、规划核实信息；

——测绘部门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测绘信息；

4.2 共享信息核验

4.2.1 申请人在网上业务办理过程中提交的经拍照扫描的纸质材料的影像图片或在窗口业务办理过程

中提交的复件印等资料，经过共享信息核验的，可以视为原件采信。

4.2.2 受理、审核、质检人员可以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共享信息查询核验纸制申请资料的真实性。

4.2.3 申请人身份证明资料可通过国家、省、市公安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编制部门、卫生健康

部门提供的共享信息核验。

4.2.4 婚姻关系可通过国家、省、市民政部门共享信息核验，未通过的可通过市公安部门的同户婚姻

信息进行核验；同时可通过市档案局的历史婚姻信息与住建部门的限购核验信息进行核验。

4.2.5 家庭成员信息应通过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信息、公安部门的同户子女、同户婚姻信息进行核验。

4.2.6 金融许可证资料可通过国家、省金融管理部门提供的信息进行核验。

4.2.7 土地来源资料可通过市级土地来源信息核验。

4.2.8 规划许可、规划核实可通过市级规划信息核验。

4.2.9 竣工验收资料可通过市级住建部门的竣工验收资料核验。

4.2.10 税收凭证可通过市税务部门提供的共享信息进行核验。

4.2.11 对于申请材料与共享信息不一致的，应严格审核。

4.3 共享信息利用

4.3.1 申请人在网上业务办理过程中按照与相关部门接口规范如实填写相关信息，经共享信息接口直

接提取申请信息，经系统转化为电子材料的，可以视为原件采信。

4.3.2 对于已经具有电子证照形式的共享资料，优先使用电子证照。

4.3.3 对于可以共享核验或获取的申请资料，根据已录入的提取条件信息，调取共享资源接口，自动

在不动产登记业务数字化资料中生成固定格式的共享电子材料。

4.3.4 对可以通过部门获取共享电子资料或核验信息的，不再要求申请提交纸质资料。

4.3.5 共享核验或获取的电子材料直接以电子档案形式存档，不再保留纸质档案。

4.3.6 目前可直接用于不动产登记的共享信息资料包括：

资料名称 来源部门 是否具备电子证照 材料标准样式

营业执照 工商部门 部分具备 附录A

个人身份证明 公安部门 部分具备 附录A

法人资格证明 编制部门 无 附录A

金融许可证 金融管理部门 无 附录A

完税证明 税务部门 部分具备 附录B

家庭成员情况 公安部门 无 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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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证明 民政部门 部分具备 附录A

土地来源资料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无 附录A

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部分具备 附录A

规划核实证明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部分具备 附录A

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住建部门 部分具备 附录A

出生证明 卫生健康委 部分具备 附录A

死记证明 卫生健康委 无 附录A

各类公证书 司法部门 无 附录C

商品房网签合同 住建部门 无 附录D

二手房网签合同 住建部门 无 附录E

测绘报告 测绘成果管理部门 无 附录F

5 保障措施

5.1 各业务部门负责共享信息的核验及利用工作，落实共享资料替代纸质资料要求。

5.2 信息系统开发部负责共享信息核验及利用工作的技术保障，做好共享电子档案的归档管理工作。



Q/JNBDC TG 301.3.14-2020

4

附录 A

（资料性）

信息共享电子材料样表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提取接口 http://172.XX.X.XX:XXXX/gateway/api/1/select/XXXXX

提取人及用户 李 X

提取时间 2019-05-13 16:00:05

提取业务号 120915341XXXXXXX

资料编目名称

提取信息内容：（营业执照为例）

注册号 3701000000XX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7XXXXXXXX

企业名称 山东省 XXXXX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XX市 XX 区 XXX 路 XXXX 号

法定代表人 张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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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信息共享电子材料（完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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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信息共享电子材料（完税赠与公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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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信息共享电子材料（商品房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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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信息共享电子材料（存量房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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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信息共享电子材料（房屋分户平面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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